
臺北市中小學學生家長會會務運作應行注意及改進事項 
103.09.03 修正 

一、 會務運作期程： 

（一） 學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後 14 日內，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送學校家長會。請各校

及家長會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3 項規定，

僅作連繫會務之用途，以保護個人隱私，蒐集相關資料時應明確告知家長蒐集

之目的。 
（二） 學校應於召開每學年第 1 次班級家長會前先召開導師會議，詳細說明「臺北市

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及「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

作監督準則」之內涵及精神。 
（三） 每學年第 1 次班級家長會由班級導師協助於開學後 21 日內召開，開會時由出席

家長公推 1 人擔任主席，並依組織章程所訂員額推選出班級家長代表。 
（四） 家長會出納、會計人員於每任會長任期屆滿前 20 日內，應將金融機構家長會專

戶存摺正本與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目錄、現金出納表及相關帳冊各一式 4
份送交家長委員會查核後，提交下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五） 每 1 學年會員代表大會由原任會長於第一學期開始後 35 日內召開主持。 
（六） 會長改選後於 7 日內辦理移交。 
（七）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 30 日內，函報相關文件各 1 式 2 份予教育局

核備。 
（八）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會至少 2 次，應於會長當選後 30 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二、 函報教育局核備資料（各 1 式 2 份）： 

（一） 組織章程。 
（二） 選舉罷免辦法。 
（三） 財務處理辦法。 
（四） 志工組織運作辦法。 
（五） 議事規則。 
（六） 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並註明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員

之得票數。 
（七） 會務人員名冊（含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特教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候補

委員、班級代表、選監人員、參加各項會議代表、秘書、出納、會計等，依本

局所訂會務人員名冊範例填報）。 
（八） 移交清冊（含財產清冊，須加蓋新、舊任會長交接章及校長監交章）。 

三、 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一） 修訂組織章程、選舉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法及議事規則等。 
（二） 審議會務計畫及收支預、決算案（含上屆家長會之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目

錄、現金出納表及相關帳冊）。 
（三） 推選選監人員（5 至 9 人，應含學校人員代表）辦理會務人員選舉事宜。 
（四） 選舉會務人員（選舉程序如下）： 

1. 流程：委員（候補委員）會長副會長參與各項會議代表。 



2. 委員：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舉之（有特殊教育學生者，委員總額內至

少一人應為特殊教育學生家長；附設幼稚園者，至少應有幼教班班級代表一人為

為委員；原住民學生超過五人者，由原住民家長互推一人列席）。 
3. 候補委員：得依優先順序增置家長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候補委員（亦可不置）。 
4. 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委員中選舉之。 
5. 副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委員中選舉之。 

6. 秘書、會計及出納：由會長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秘書、會計及出納

不得為同一人，且不得由學校人員或會長之三親等以內親屬擔任之）。 

7. 常務委員：於第一次委員會由委員互選之（惟會長及副會長為當然常務委員）。 

（五） 選派代表參與學校各種依法令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

表、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及其他代表（如校務會

議代表等）。 

四、 各項選舉注意事項： 

（一） 班級家長代表： 
1. 只有「單獨成班」者（含幼稚園）方可選舉其班級代表，爰分散式資源班、資優

班不單獨選出。 
2. 班級家長代表各班人數應相等並需定額，即 1 名、2 名、3 名；如採通訊方式推

選，應有公開、透明之機制，並依自訂之通訊選舉辦法辦理，且導師應先普遍徵

詢學生家長之意願，以決定列為被推選之代表名單。 
3. 班級代表如無法足額選出，於會務人員名冊該班代表處備註說明即可。 

（二） 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1. 家長委員人數請依各校組織章程規定計算，只計算單獨成班者。 
2. 會長、副會長選舉需分開不可合併選出，即不可第 1 名為會長、第 2 名為副會長。 
3. 幼稚園及特殊教育保障名額部分，應選出全部應選名額後再檢視是否有符合保障

名額之規定，再予以遞補。 

五、 家長會經費： 

（一）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交家長會管理，不得由學校代管支用。 
（二） 學校辦理相關校務活動，需家長會支援經費時，應提出計畫書、預算書及學校

相關預算編列或會計文件，於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始得執行。 

六、 家長會辦理募款注意事項： 

（一） 家長會辦理捐款事宜須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家長可自由決定是否捐款，

家長會不得以強迫及定額繳納方式收取。 
（二）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1 日臺國(一)字第 1010181864 號函規定，家長會不得透

過學校教職員工募款；家長會接受捐款時，針對捐款者與學校有採購等利害關

係者所為之捐款或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爰家長會應以家長會名義，善用家

長會各項會議或文宣，透過會長、家長委員或班級家長代表傳達募款通知及訊

息，並設置通訊連絡信箱及專線電話等方式進行宣達溝通，應儘量避免透過學

校教職員工宣達募款說明。 
（三） 家長會於製作募款通知單時，應於通知內文或通知單空白處清楚敘明「自由樂



捐、不強迫捐款」，如有試算後供家長參考的捐款額度建議，應註明所列金額為

建議捐款金額，並非請家長捐定額款項，並應透過班級家長會、家長會會員代

表大會等會議，由家長會向全校家長妥為說明募集款項之目的、募款方式及支

用用途等事項，以避免家長疑慮，杜絕爭議。 
（四） 家長會應對每位捐款者開立收據。有關捐款資料統計作業，建議將填有捐款金

額、捐款人姓名及捐款人姓名公開意願之回條置於空白收款信封內，以保護捐

款資料，再由家長會進行後續統計，每學期公布帳冊，以供查閱，達到帳務確

實登載及公開原則。 

七、 其他重要事項： 

（一） 家長會長當選證書，應俟教育局核備後，由學校發給；家長會各委員當選證書

及工作人員之聘書，則由家長會發給。 
（二） 家長會會務人員由家長擔任為宜（秘書、會計及出納不得為同一人，且不得由

學校人員或會長之三親等以內親屬擔任之），惟學校應指定人員擔任與家長會聯

繫之工作，並為必要之支援。 
（三） 各校學生家長會為「家長會聯合會」之會員，享會員之權利並盡義務。 
（四） 有關設立家長會專戶事宜，未設立者，備本局核備函影本、家長會組織章程、

會長身分證、印章等，申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再至銀行開戶。另已設立專

戶者，更換現任家長會大、小章即可。 


